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㇐、前言 

  



 

2 
 

聯合國大會於 1966年 12月 16日所通過之「公民與政治

權利國際公約」（以下簡稱公政公約）及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

國際公約」（以下簡稱經社文公約，二者合稱「兩公約」）乃最

重要之國際人權法典，亦係國際上人權保障體系不可或缺之㇐

環。我國於 56年簽署「兩公約」，其後因我失去聯合國代表權，

故迄今尚未完成批准程序。目前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

已有 169個國家批准；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」已有 165

個國家批准，就全世界總數 195 個國家而言，已超過 80％以

上。故「兩公約」不僅為國際條約，其並已取得國際習慣法之

地位，成為普世價值與普世規範，即便為非締約國，亦難迴避。

臺灣雖非聯合國㇐員，但仍㇐直嘗試單邊批准這兩公約，行政

院於 90年起推動「兩公約」批准案，並自 95年起指示法務部

研擬推動「兩公約施行法」之立法工作，終於在 98 年由立法

院通過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

約施行法」，並於 98年 12月 10日公布施行。 

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

施行法第 2 條規定：「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，具有國

內法律之效力。」同法第 3 條規定：「適用兩公約規定，應參

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。」聯合國人權

事務委員會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不定期發表之「㇐般性

意見（general comments）」，是條約機構對特定條文所作之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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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，有助於了解公約所確認之權利，及其延伸闡述之意涵與對

各締約國落實執行情形之評述。依上開施行法之規定，㇐般性

意見在我國已是適用《公政公約》及《經社文公約》應參照之

標準。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1981 年通過的第 1 號㇐般性意

見，明白提示締約國之報告義務，兩公約施行法第 6條規定：

「政府應依兩公約規定，建立人權報告制度。」 

我國於 105 年發表第二次國家報告，次（106）年舉辦第

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、發表 78 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，

其中第 21點針對「平等與歧視」議題提出建議，專家敦促「政

府繼續努力宣揚、保護並確保對於女同性戀者、男同性戀者、

雙性戀者、跨性別者及雙性人（LGBTI）權利的尊重。」另第

46點針對「對於家庭的保護與協助」議題，亦提出來自東南亞

的「婚姻移民」在享受其經濟、社會和文化權利方面正面臨諸

多困難，專家關切「由於禁止雙重國籍而迫使婚姻移民在取得

中華民國（臺灣）國籍之前先放棄原來的國籍，這可能使其立

刻變成無國籍人。」為保障跨性別者及生活在我國之外籍人士

基本權利，現行制度應積極配合改善，或制定專法予以保障，

內政部特就「性別變更登記」及「國籍歸化」2項主題，蒐集

案例解析提供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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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案例解析－性別變更登記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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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㇐） 現行規定 

 前行政院衛生署（現衛生福利部）於 97 年 10 月 13 日召

集相關機關、醫療機構及性別團體開會研商性別變更認定

要件，針對「女變男之變性要件」、「男變女之變性要件」

會中結論，變性者只需經兩位精神科醫師鑑定並完成摘除

性器官即完成變性程序，無庸重建變性後之器官，即可變

更性別。 

 戶籍登記屬後端工作，戶政機關依權責機關之審認結果，

明定後端戶籍登記應檢附之文件事宜，爰內政部依據前揭

會議決議內容，以 97 年 11 月 3 日內授中戶字第

0970066240號令，明釋性別變更者須檢附「2位精神科專

科醫師評估鑑定之診斷書」，及合格醫療機構開具「已摘

除性器官之手術完成診斷書」，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辦理出

生別之性別變更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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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第 2次的性別變更 

案例故事 

甲男原生理性別為男性，於 97 年完成性別變更手術後申

請性別變更登記為女性，事後欲再度申請性別變更為男性，並

於國外完成第 2次變性手術，身體特徵已為原生男性，惟精神

科醫師認為「性別認同障礙」屬於變更原生生理性別的證明，

因甲男由男性變更為女性後，再次申請由女性變更為男性（即

重新認同其出生時之生理性別，不符合性別認同障礙），所以

醫療單位無法開具診斷證明。按現行規定，甲男雖已再度進行

性別變更手術，但無法取得精神科醫師診斷證明，無法申請性

別變更登記。 

爭點 

 性別變更者無法認同其生理性別時，精神科醫師係按照「性

別認同障礙」開立診斷證明，當事人二次變性，重新認同其

出生時之生理性別，不符合性別認同障礙，所以醫療單位

無法開具診斷證明。 

人權指標 

 《公政公約》第 2 條規定，本《公政公約》締約國承允尊

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，無分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

語言、宗教、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

出生或其他身分等，㇐律享受本公約確認之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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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義務 

 不歧視、法律面前平等以及法律的無差別的平等保障，是

保障人權的基本而普遍的原則。因此，《公政公約》的第 2

條第 1 項規定，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

其管轄之人，無分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政見或

其他主張、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或其他身分等

等，㇐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。第 26條不僅使所有人

在法律面前平等，並有權受法律的平等保障，而且也禁止

法律的任何歧視並保證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

障，以免受基於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政見或其

他主張、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

何理由的歧視。(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8 號㇐般性意見第 1

段) 

 委員會注意到《公約》既未為「歧視」㇐詞下定義，也未指

明歧視的內容。但是，《消除㇐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》

第 1條規定，「種族歧視」是指基於種族、膚色、世系或原

屬國或民族本源之任何區別、排斥、限制或優惠，其目的或

效果為取消或損害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或政事任何其

他方面平等確認、享受或行使人權及基本自由。同樣，《消

除對婦女㇐切形式歧視公約》第 1條規定，「對婦女的歧視」

是指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、排斥或限制，其影響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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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

礎上認識、享有或行使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公民或

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。(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8號

㇐般性意見第 6段) 

解析 

 為保障性別變更者基本人權，內政部綜整各國規定、104年

3次研商會議結論、問卷分析結果及各相關部會意見，擬具

專案報告，建議將性別變更者區分已摘除性器官者、不摘

除性器官者及雙重性徵者等 3 類，並分別訂定不同之認定

要件、申請程序，於 104年 9月 16日函報行政院核裁。其

中針對已摘除性器官者辦理性別變更登記，建議先以行政

命令放寬無須再檢附精神科醫師證明。行政院針對內政部

專案報告，於 106年 9月 4日及 107年 6月 28日召開會議

結論略以，身分證等文件採增列第三種性別選項為方向，

請各機關於 107年 7月 31日前全面盤點各式文件表單及相

關法令是否須配合修正，至增列第三種性別選項實施期程，

併同身分證增列第三種性別選項、研商性別認定及變更要

件、相關配套等綜合考量再議。 

 倘未來得以行政命令放寬現行認定要件，當事人即可憑國

內合格醫療機構開具已摘除性器官之手術完成診斷書，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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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性別變更登記。 

(三) 不摘除性器官的性別變更案例故事 

㇠男原生理性別為男性，已取得 2位精神科醫師「性別認

同障礙」診斷證明，因不願意進行性別變更手術，主張以前揭

精神科之診斷證明做為「心理性別」之證明文件，向戶政事務

所申請性別變更登記。惟按現行規定，性別變更者須持 2位精

神科專科醫師評估鑑定之診斷書，及合格醫療機構開具已摘除

性器官之手術完成診斷書，辦理性別變更登記，㇠男未進行性

別變更手術，無法申請性別變更登記。 

爭點 

 當事人不進行變性手術，欲主張以「心理性別」變更「生理

性別」其與生理事實狀態不符，此等人士之性別究應如何

認定？ 

人權指標 

 《公政公約》第 2 條規定，本《公政公約》締約國承允尊

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，無分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

語言、宗教、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

出生或其他身分等，㇐律享受本公約確認之權利。 

國家義務 

 不歧視、法律面前平等以及法律的無差別的平等保障，是

保障人權的基本而普遍的原則。因此，《公政公約》的第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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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第 1 項規定，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

其管轄之人，無分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政見或

其他主張、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或其他身分等

等，㇐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。第 26條不僅使所有人

在法律面前平等，並有權受法律的平等保障，而且也禁止

法律的任何歧視並保證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

障，以免受基於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政見或其

他主張、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

何理由的歧視。(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8 號㇐般性意見第 1

段) 

 委員會注意到《公約》既未為「歧視」㇐詞下定義，也未指

明歧視的內容。但是，《消除㇐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》

第 1條規定，「種族歧視」是指基於種族、膚色、世系或原

屬國或民族本源之任何區別、排斥、限制或優惠，其目的或

效果為取消或損害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或政事任何其

他方面平等確認、享受或行使人權及基本自由。同樣，《消

除對婦女㇐切形式歧視公約》第 1條規定，「對婦女的歧視」

是指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、排斥或限制，其影響或其

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

礎上認識、享有或行使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公民或

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。(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8號



 

11 
 

㇐般性意見第 6段) 

解析 

  為保障性別變更者基本人權，內政部綜整各國規定、104年

3 次研商會議結論、問卷分析結果及各相關部會意見，擬

具專案報告，建議將性別變更者區分已摘除性器官者、不

摘除性器官者及雙重性徵者等 3類，並分別訂定不同之認

定要件、申請程序，於 104年 9月 16日函報行政院核裁。

行政院針對內政部專案報告，於 106年 9月 4日及 107年

6月 28日召開會議結論略以，身分證等文件採增列第三種

性別選項為方向，請各機關於 107 年 7 月 31 日前全面盤

點各式文件表單及相關法令是否須配合修正，至增列第三

種性別選項實施期程，併同身分證增列第三種性別選項、

研商性別認定及變更要件、相關配套等綜合考量再議。 

 性別變更因非僅涉及性別變更當事人，亦攸關社會中共同

生活之他人權益及社會秩序維護，不摘除性器官者欲申請

性別變更涉及性別認定要件及認定機關，應以法律定之。

有關性別認定及變更要件之法制化，刻由行政院性別平等

處辦理委託研究中，預計 111 年 1 月完成法制化建議及草

案，倘未來立法通過，性別變更者得以「心理性別」申請性

別變更，戶政機關將依權責機關之審認結果辦理戶籍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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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案例解析－國籍歸化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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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㇐）對無行為能力、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，

有扶養事實、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，當事人提

憑之生活保障無虞證明無金額門檻的限制 

相關規定 

 國籍法第 3條：「外國人或無國籍人，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

有住所，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，得申請歸化：……四、有

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，足以自立，或生活保障無

虞。……」。 

 同法第 4條：「外國人或無國籍人，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

住所，具備前條第 1項第 2款至第 5款要件，於中華民國

領域內，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 年

以上，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㇐者，亦得申請歸化：……三、

對無行為能力、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，有

扶養事實、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。……」。 

 同法施行細則第 7條：「本法第 3條第 1項第 4款所定有相

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，足以自立，或生活保障無虞，其規定

如下：㇐、申請回復國籍或依本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、

第 3 款規定申請歸化國籍者，得檢具下列文件之㇐，由內

政部認定之：（㇐）國內之收入、納稅、動產或不動產資料。

（二）雇主開立之聘僱證明或申請人自行以書面敘明其工

作內容及所得。（三）我國政府機關核發之專門職業及技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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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或技能檢定證明文件。（四）其他足資證明足以自立或

生活保障無虞之資料。……」。 

案例故事 

V國籍阮女士與國人許先生結婚，婚後育有 1女及 1子，

之後因為性格不合離婚，由阮女士扶養未成年子女，阮女士依

國籍法第 4條規定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。阮女士申請歸化要

件：居留年限、行為能力、無犯罪紀錄及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

權利義務基本常識等均符合國籍法第 3條規定，但「生活保障

無虞」之要件 1節，經審酌阮女士承擔教養子女責任之辛勞，

已善盡為人母之職責，依 106年 6月 8日修正發布國籍法施行

細則第 7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，當事人提憑之生活保障無虞證

明，無金額門檻的限制。 

爭點 

 內政部對於外籍人士育有具我國國籍之未成年子女，並有

扶養事實、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等情形，其生活

保障無虞證明得否放寬認定標準？ 

人權指標 

 《公政公約》第 2 條規定，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

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，無分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

教、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或其

他身分等，㇐律享受本公約確認之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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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經社文公約》第 10條規定，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

單位，應儘力廣予保護與協助，其成立及當其負責養護教

育受扶養之兒童時，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。 

國家義務 

 兩公約所訂各項權利適用於每個人，不論國家間對等原則，

亦不論該個人的國籍或無國籍身分，且各締約國應確保在

其管轄範圍內的外國人都能夠知道本公約的條款和所規定

的權利。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5 號㇐般性意見第 7 段、第

9段） 

 法律面前平等以及法律的無所歧視的平等保護，是保護人

權的基本而普遍的原則。而且也禁止法律的任何歧視並保

證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護，以免受基於種族、

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政治或其他見解、國籍或社會出

身、財產、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理由的歧視。（人權事務

委員會第 18號㇐般性意見第 1段） 

 《公政公約》第 23條確認家庭是最基本的社會單元，並應

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。為了真正得到本公約第 23條規定的

保護，締約國需要採取立法、行政或其他措施。而成立家庭

的權利原則上意味著能夠生兒育女共同生活。（人權事務委

員會第 19號㇐般性意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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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析 

 依國籍法第 3條規定，外國人申請歸化國籍者，須具備「有

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，足以自立，或生活保障無虞」之要

件。 

 依 106年 6月 8日修正發布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7條第 1項

第 1款規定，依國籍法第 4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申請歸化

國籍案件，當事人提憑之生活保障無虞證明，無金額門檻

限制。係考量其須獨自承擔教養我國籍子女責任及負擔家

庭經濟，實屬不易，基於人道精神考量，爰放寬生活保障無

虞證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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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生父不詳，生母為外國人，生母行方不明或已出境或遭

遣返回國後行方不明，如何保障此類非本國籍兒童、少

年權益 

相關規定 

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2 條：「主管機關應會同

戶政、移民主管機關協助未辦理戶籍登記、無國籍或未取

得居留、定居許可之兒童、少年依法辦理有關戶籍登記、歸

化、居留或定居等相關事項。前項兒童、少年於戶籍登記完

成前或未取得居留、定居許可前，其社會福利服務、醫療照

顧、就學權益等事項，應依法予以保障。」。 

 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3條：「本法所稱無國籍人，指任何國家

依該國法律，認定不屬於該國國民者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

㇐，得認定為無國籍人：㇐、持外國政府核發載明無國籍之

旅行身分證件者。二、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16條第 2項

至第 4 項規定之泰國、緬甸、印尼、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

國籍人民，持有載明無國籍之外僑居留證者。三、其他經內

政部認定者。」。 

 國籍法第 4條：「外國人或無國籍人，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

有住所，具備前條第 1項第 2款至第 5款要件，於中華民

國領域內，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

年以上，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㇐者，亦得申請歸化：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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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女。……未婚未成年之外國人

或無國籍人，其父、母、養父或養母現為中華民國國民者，

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雖未滿 3 年且未具備前條第 1

項第 2款、第 4款及第 5款要件，亦得申請歸化。」。 

案例故事 

    外籍移工 I女士（國籍不詳），在我國工作期間懷孕，生父

不詳，104年 7月下旬自行搭乘計程車至桃園市某醫療院所產

下 1子小 P後即不知去向，小 P由國內某收容機構收容，I女

士迄今仍行方不明。為使小 P之權益得到保障，應如何使他的

身分早日獲得確定？ 

爭點 

 在臺所生非本國籍兒童、少年，如無法確認渠等國籍，是否

將侵害渠等之權益？ 

人權指標 

 《公政公約》第 2 條規定，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

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，無分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

教、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或其

他身分等，㇐律享受本公約確認之權利。 

國家義務 

 兩公約所訂各項權利適用於每個人，不論國家間對等原則，

亦不論該個人的國籍或無國籍身分，且各締約國應確保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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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管轄範圍內的外國人都能夠知道本公約的條款和所規定

的權利。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5 號㇐般性意見第 7 段、第

9段） 

 在給予兒童保障方面，也應特別注意每㇐兒童均有取得 1

個國籍的權利，如第 24條第 3項所規定㇐樣。雖然這項規

定的目的是避免兒童因無國籍而無法享受社會和國家提供

的充分保障，但他未必使國家有義務授予每 1 名在其領土

內出生的兒童其國籍。但是，國家必須在本國並與其他國

家合作，採取㇐切適當的措施，確保每名兒童在出生時都

有國籍。關於這㇐點，國內法不得因子女是婚生或非婚生、

或子女的父母無國籍，或根據父母兩人或其中 1人的國籍，

而對國籍的取得加以歧視。締約國的報告應經常提到確保

兒童有國籍的措施。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7 號㇐般性意見

第 8段） 

 法律面前平等以及法律的無所歧視的平等保護，是保護人

權的基本而普遍的原則。而且也禁止法律的任何歧視並保

證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護，以免受基於種族、

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政治或其他見解、國籍或社會出

身、財產、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理由的歧視。（人權事務

委員會第 18號㇐般性意見第 1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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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析 

 本部於 106年 1月 9日以台內戶字第 1051254202號函訂定

「在臺出生非本國籍兒童、少年申請認定為無國籍人㇐覽

表及流程」，有關兒童、少年之生父不詳，生母為外國人已

出境或遭遣返回國、行方不明者，經請駐外館處或本部移

民署協尋未果(國外 3個月，國內 6個月)，且生母原屬國政

府否認該兒童、少年具有生母原屬國國籍，或逾 3 個月無

回應者，本部將依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3條規定認定該兒童、

少年為無國籍人。 

 另本部 106年 6月 27日以台內移字第 1060952671號函訂

定「辦理非本國籍無依兒少外僑居留證核發標準作業流

程」，渠等被認定為無國籍人後，本部移民署即核發無國籍

外僑居留證，使其均可接受安置就養，健保就醫及教育就

學之生活照顧；如被國人收養，按國籍法第 4 條第 2 項規

定得申請歸化；次按同法第 3條規定，滿 20歲後亦可申請

自願歸化。至如渠等未滿 20歲，且未被國人收養，本部同

意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社政主管機關代當事人向戶政事務所

送件申請歸化我國國籍，層轉本部專案辦理。 

 本案小 P 已經本部認定為無國籍人，現正由社政主管機關

協助出養中，倘經國人收養，即可依國籍法相關規定申請

歸化取得我國國籍；社政主管機關亦可以代當事人向戶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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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務所送件申請歸化我國國籍，層轉本部專案辦理。 


